玉溪市生态环境局

对市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0133号建议的答复
纳文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依法对水源地加大保护力度的建议》（第〔2022〕0133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基本情况

红塔区境内目前共有6个饮用水源地，均划定了饮用水源地保护区范围，其中2个市级饮用水源地（东风水库饮用水源地、飞井海饮用水源地）；4个乡镇级饮用水源地（红旗水库、大营街合作水库、华溪河（曲江）洛河乡平滩箐水库、干沟箐水库）。

红旗水库位于玉溪市红塔区北部的龙马山与北山之间的红旗河上，供水人口约6.22万人，日均供水量约1.3万立方米，主要供水对象为玉溪市第二自来水厂，是“千吨万人”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之一。径流区涉及小石桥、大营社区、响水村、玉苗村等4个村委会（社区）和红塔山自然保护区，其中红塔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区面积为17.619km2，占径流区总面积34%，其次为响水村面积为17.275km2，占径流区总面积33%。根据《云南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2010—2020》，确定其水环境功能为饮用一级、农业用水，水功能类别为Ⅱ类，一级保护区划定水域面积0.436km2，即红旗水库多年平均水位1723.8m高程以下的全部水库水域；龙母箐水库多年平均水位1799.47m高程以下的全部水库水域。一级保护区划定陆域面积1.577km2，即一级保护区水域（红旗水库及其上游龙母箐水库）外200m范围内，但不超过流域分水岭。二级保护区划定陆域面积50.418km2，即一级保护区外的上游整个流域（红塔区境内）。

二、红塔区水源地日常监管情况

红塔区水利局在红旗水库设有红旗水库管理所为日常管理机构，主要是：做好红旗水库水利工程设施的日常管理、调度、维护等工作。做好全年的生活、农业、工业供水调度工作，确保灌区排洪河道、灌溉沟渠正常运行和各用水户用水安全；协调好与各用水户的关系。做好汛期水利工程防汛调度工作，确保水利工程设施和下游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做好红旗水库库区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包括防电、防火、防毒、防炸、防盗以及人员安全管理工作。做好水利工程设施的安全监测工作和资料整编、库区绿化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红塔分局主要工作是：加强日常“双随机”抽查检查，强化“千吨万人”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及专项排查；根据下达的环境监测计划要求，每月定期对水库水质开展手工监测并报送相关部门，监测结果表明，该水库水质综合评价均能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及以上标准。

2020年，根据《云南省水源地保护攻坚战专项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云南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工作方案的通知》（云污防水源〔2019〕1号）要求，及时组织技术单位对水库径流区（红塔区境内）开展了污染源调查工作，组织完成了红旗水库（含龙母箐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划定工作并取得省生态环境厅批复（云环函〔2020〕575号）。

2021年，根据批复要求，及时对红旗水库（含龙母箐水库）等4个乡镇级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实施了“红塔区乡镇级饮用水水源地标示标牌规范化建设工程（第一批）项目”，项目于2021年9月通过了市生态环境局红塔分局、区水利局、区财政局及相关乡镇（街道）的联合验收。

2022年，综合考虑红旗水库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内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根据红塔区人民政府工作安排部署，启动了红旗水库保护区划调整论证工作，目前该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
三、对红旗水库问题的核查及整治措施

2022年5月6日，联合玉溪市水利局、红塔区水利局和市生态环境红塔分局对红塔区6个饮用水源地开展了联合执法检查，并针对您反映的红旗水库问题重点进行核查。

问题反映：“水库流域面积内有大量的居民生活，从而产生生活垃圾问题；库区范围有大量的耕地会产生面源污染；每年的春夏季节都会出现大量的人群到水库游玩，一些人根本不知道保护水源的重要性，乱扔垃圾随地大小便；时有发生电鱼、网箱捕鱼现象，长期钓鱼的情况就太多了；夏季大量的人群到库区游泳对水源造成污染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等五个方面的问题。

经现场核查和调查了解，红旗水库确实存在上述问题，保护区划定后未设置防护隔离设施，水库管理规定未及时修订，承担水源保护的管理机构日常管理落实不到位，垂钓、游泳等人员随意进出，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内农村环境整治不彻底，原住居民居民产生的生活污水、生活垃圾未有效收集或规范处置，二级保护区农田灌溉尾水未疏导至水源地下游排放，截污措施不到位，水源保护区所在地人民政府对水源保护的责任履行不到位等多方原因，长期形成水源地环境风险隐患。

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计划采取如下措施：

一是督促水源保护区所在地人民政府切实担起水源地保护的职责和责任，保障当地人民群众的饮水安全；二是加大水利部门对水源保护区管护设施的投入力度，加强水库管理所的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和完善水源地保护的制度和机制，加强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人员活动的管理，编制完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适时开展演练；三是加强自规、住建部门的指导帮扶，推进村镇建设，完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有效和规范对村落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收集、处置；四是加强农业、林业部门的技术扶持，调整农业种植或减少农药化肥施用量，采取建设人工湿地或设置输水管道，有效收集和处置农田尾水；五是强化与公安的联勤联动，信息互通，严厉打击饮用水源地电鱼、垂钓和游泳等违法行为；六是落实生态环境、卫生部门对水源地水质安全的定期检测和预警，环境问题隐患排查，采取有效措施配合做好水源地环境保护的有关工作。

四、下步工作意见建议

（一）按照既定方案，加大对“千吨万人”乡镇级以上水源地排查整治，以问题为导向，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督促水源地所在地人民政府、水库管理所落实水源地环境保护主体责任，切实消除和整治水源地环境污染隐患，保障水质安全。
（二）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的宣传，强化饮用水源地所在街道、乡镇的阵地宣传作用，充分利用乡规民约、少数民族自治规定、办法等，增强公众对水源的保护意识和法制观念。

（三）建立健全部门联动工作机制，进一步加强部门联动，形成合力，联查联治。对突出或职责不明的问题，及时会商，采取有效措施，各司其职，限时解决。

感谢你对玉溪市生态环境局的关心和支持，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与市生态环境局联系。

                                  2022年9月9日
 

